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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○二四年度第一次校舍分配工作接受小学校舍重置申请  

 
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 

 

教育局今日（三月二十日）宣布，二○二四年度第一次

校舍分配工作推出两所位于沙田区的空置校舍作重置现有

资助或直接资助计划小学之用，以提升学与教环境。全港合

资格的办学团体均可申请，截止申请时间为五月二十二日下

午五时。  

 

两所空置校舍分别是位于博康邨的前港九潮州公会马

松深中学校舍和位于新翠邨的前沙田崇真中学校舍，有关资

料载于附件。  

 

教育局发言人说：「一些以旧有标准兴建的学校可能因

空间不足或其他限制而无法提升基本设施。现有资助或直接

资助计划小学如需提升设施，均可申请上述校舍作重置之用。

校舍分配工作不设地域限制，惟沙田区的学校如整体表现与

其他地区申请者相若，其申请会获优先考虑。」  

 

发言人续说：「因应学龄人口持续下跌，教育局在规划未

来学位供应时会以『软着陆』为目标，逐步有序调节学校数

目，确保教育质素和善用公共资源，因此是次校舍分配工作

只接受重置申请。」 
 

校舍分配工作以办学团体互相竞逐的方式进行。由官方

及非官方人员组成的校舍分配委员会将会审核有关申请，就

校舍分配提出建议。审批考虑因素包括办学团体提交的办学

计划、办学团体及拟重置学校的办学往绩、有关学校所属地

区的学位供求情况，以及其现有校舍的狀况，并以教学质素

为首要考虑条件。一般而言，现有校址面积少于 3 000 平方

米、校舍樓龄超过 30 年而又未能受惠或只曾有限度受惠于

学校改善工程计划的学校，如整体表现与其他申请者相若，

其申请会获优先考虑。  

 

根据现行重置安排，成功获分配新校舍的办学团体，必

须在学校迁入新校舍时向政府交还现有校舍。如校舍座落办

学团体、该校或与办学团体／该校有关的第三者所拥有的私

人土地，土地拥有人必须在办学团体迁入新校舍时向政府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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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该土地及现有校舍。在办学团体或土地拥有人执行上述程

序前，教育局不会将新校舍交予办学团体。  

 

二○二四年度第一次校舍分配工作的详情及申请表格

载于教育局网页（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sch-premises-

info/allocation-of-sch/index.html）。  

 

完  

  

http://www.edb.gov.hk/tc/sch-admin/sch-premises-info/allocation-of-sch/index.html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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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

 

二○二四年度第一次校舍分配工作  

校舍资料  

 

 

现有空置校舍  

 

项目

编号  

所属  

区域  

校舍地点  课室数目／  

特别室数目  

（内部楼面面积）  

 

校舍  

楼龄  

PS1 沙田  前港九潮州公会

马松深中学校舍

（沙田博康邨）  

课室：24 

特别室：13 

（6 847 平方米）  

 

约 34 年  

PS2 沙田  前沙田崇真中学

校舍（沙田新翠

邨）  

课室：27 

特别室：13 

（5 800 平方米）  

 

约 39 年  

 


